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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年度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一般性及專案補助款之說明 

    本院送請立法院審議之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，立法院未

能於上會期審議通過，爰 100 年度為因應部分縣市合併或單獨升

格為直轄市，以及達成增加地方財源之目標，在中央統籌分配稅

款無法因修法而擴增規模情形下，中央將透過一般性與專案補助

款挹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需財源，除其中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保

障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獲配之中央統籌分配稅款、一般性及專案

補助款合計數，不低於 99年度相同基礎獲配水準外，對於改制之

直轄市依現行相關法規所需增加之經費，包括員額增加之人事

費、基本辦公費、勞保與健保及農民健康保險保費、國民年金、

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等中央將另予外加補助。又為改善直轄市及縣

市政府之財務結構，並協助地方清償以前年度積欠之健保、勞保

及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等款項，另增編繳款專案補助

經費。以上分配情形本處並於 99年 8月 13日會同財政部邀集中央

相關機關及地方政府研商，後續本處將參採與會地方政府意見試

算並修正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獲配數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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